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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为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贯彻落实好“包头大学
生集聚计划”，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助力大学生创业并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以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营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吸引大学生向我市集聚，打造“创业包头”城市名片，针对毕业五年内在包头创业的大学生，制定以下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措施。
 
一、降低大学生创业贷款反担保门槛
大学生创业贷款以保证人反担保的，本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效益较好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可自愿作为保证人为大学生创业贷款提供反担保，贷款额度由原来一人担保可申请 5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两人担保可申请 10 万元提高到 20万元。
 
二、延长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期限
 
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期限由原来一般不超过 2 年延长为 3 年。对带动就业效果良好的，贷款到期仍有贷款意愿可申请第二轮贷款。
三、提高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对带动就业人数多、发展前景好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业项目，担保贷款单笔最高额度由 30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按相关政策给予贴息。
四、取消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培训要求
为减少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办理环节，提高办理效率，不再将参加创业培训并提供《创业培训结业证书》作为大学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硬性要求。
五、创业园孵化基地可为入驻园区基地大学生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反担保
经市人社、财政部门认定且运营超过一年的市级以上创业园孵化基地，可为入驻园区基地的大学生创业者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提供
集中统一担保。创业园孵化基地法人需筹集一定数额担保金或抵押物，在经办金融机构设立帐户，经办金融机构按照担保金与发放规模 1:8 的比例执行。
六、拓宽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反担保渠道
对于具备条件的个人、企业、团体的高于大学生创业贷款额度的有价证券、定期存单、保险存单、可变现房产、土地，经过公证并签订相关协议后，可为大学生创业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房产、土地抵押率为 60%。
 
七、政府为返乡创业大学生提供贷款担保
 
对农牧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经当地旗县级财政部门出具担保函后，可申请额度 10 万元至 50 万元的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
 
八、保障大学生创办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
 
对在包头市有固定经营场所且经营一年以上、经营证照齐全、经营良好、当年新招用就业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 30%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由大学生创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最高可申请 200 万元创业贷款，按相关政策给予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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